民乐县外贸出口倍增计划
（2026-2028年）
征求意见稿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意见》精神，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，实现外贸增量提质，推动我县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计划。
一、发展目标
深入落实国家对外开放战略，立足马铃薯、中药材、脱水蔬菜、现代化工等优势主导产业，以中东部产业转移为契机，不断提升我县外贸企业出口规模，助推企业做优做强，外贸出口快速增长。到2028年底，全县外贸出口呈现“三个倍增”：即外贸出口资质企业实现倍增，达到30户以上；进出口实绩企业实现倍增，突破8户以上；全县外贸出口总额实现倍增，年均增长25%左右，力争超过1.5亿元，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。
二、主要任务
  (一)壮大外贸主体行动
1.加快外贸主体培育。紧紧围绕农畜产品精深加工、新能源及装备制造、化工新材料等主导产业开展外向型企业招商，重点引进脱水蔬菜、马铃薯精深加工、中药材提取及化工新材料等领域发展前景好、市场拓展能力强的产业链上下游外贸企业。紧盯国家和省市促进外贸发展政策措施，突出“孵化培育、产销对接、开拓市场”等聚力重点，聚焦现有规上企业，指导帮助脱水洋葱、马铃薯全粉、孕马血清促性腺素、无机氟化盐、糠醛、含氟新材料等具有较强实力和发展潜力的骨干企业，持续完善各个环节软、硬件条件，扩大生产规模、提升技术水平，尽快达到出口认证要求，实现进出口企业“倍增”。至2028年底共培育外贸出口资质企业30户，具有外贸实际业绩企业8户以上不断壮大外贸经营主体规模。(责任单位：县工信和商务局、工业园区管委会、县发展和改革局、县农业农村局)
[bookmark: OLE_LINK5][bookmark: OLE_LINK6]2.培育跨境电商市场主体。大力培育跨境电商经营主体，引导电商企业进行跨境电商企业认证，加强与知名电商企业合作。鼓励现有内外贸企业通过跨境电商拓展销售渠道、培育自主品牌，在线开展出口业务。支持符合条件的跨境电商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、“专精特新”企业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。力争2028年底实现跨境电商备案企业达到3户以上。(责任单位：县工信和商务局、工业园区管委会、县农业农村局)
(二)拓展国际市场行动
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2]3.扩大重点产品出口。聚焦我县具有出口资质的15家外贸企业，围绕农产品精深加工、化工企业等产业，依托现有出口产品优势，持续壮大冷冻干蔬菜、脱水洋葱、马铃薯全粉、氧化铬绿等产品出口规模。鼓励中药材、脱水洋葱、马铃薯全粉等入选“甘味”农产品目录的产品获得出口认证，推动我县牛羊肉、食用菌、中药材、高原夏菜、串番茄、小杂粮等区域特色农产品出口。鼓励无机氟化盐、糠醛、含氟新材料等化工企业延伸产业链，启动出口业务，实现销售市场多元化。(责任单位：县工信和商务局、县农业农村局)
4.加大国际市场开拓力度。抢抓“一带一路”、RCEP等政策机遇，引导脱水洋葱、马铃薯全粉等企业及时调整企业发展战略和市场策略，巩固日韩、欧美等传统市场，积极开拓东南亚、中亚等“一带一路”其他海外新兴市场。帮助外贸企业精心策划和组织国际市场开拓项目，为企业搭建展示产品、拓展客户、洽谈合作的平台，组织企业参加进博会、广交会、兰洽会、新零售冻干产业展览会等品牌节会展会，推动中药材、有机果蔬、马铃薯全粉系列、保健果酒等特色品牌农产品走向国际市场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工信和商务局、工业园区管委会、县农业农村局）
5.创新开拓市场方式。推广数字智能技术应用，大力发展数字展会、社交电商、大数据营销等，建立线上线下融合、境内境外联动的营销体系。引导企业运用虚拟现实(VR)、大数据营销等新工具，通过数字展会、电商平台、社交媒体等新渠道，利用独立站、搜索引擎、抖音国际版等新平台，多措并举开拓国际市场，加快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。(责任单位：县工信和商务局、县发展和改革局) 
(三)实施外贸品牌提升行动
[bookmark: OLE_LINK17][bookmark: OLE_LINK18]6.打造外贸自主品牌。引导支持外贸企业创建自主品牌，开展自主品牌质量认证、商标注册、专利申请，开展境外商标注册、专利申请和国际通行体系认证，提高国际市场认知度，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。支持脱水蔬菜、冷冻干蔬菜等优势产业企业抱团参展，集中布展和统一宣传，提升品牌影响力。鼓励出口企业通过技改研发、品牌培育等方式，着力打造食用菌、高原夏菜、串番茄、小杂粮等绿色有机农产品品牌，加快培育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商标品牌，培育一批在国际市场富有竞争力的品牌产品和知名企业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市场监管局、县工信和商务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科技局）
(四)实施外贸产业强基行动
7.促进贸易结构优化升级。加快承接中东部产业转移步伐，依托现代寒旱农业智能温室产业、脱水洋葱、马铃薯、化工新材料等特色优势产业，鼓励外贸企业聚集出口产业优势，加大研发投入，优化出口产品结构，加大生产线等相关技术设备改造力度，提高出口占比。引导外贸企业朝着高端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迈进，提高高科技、高附加值含量的产品贸易占比，推动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技术在工业制造全方位渗透，催生智能工厂、绿色工厂，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，加快推动我县外贸企业转型升级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发展和改革局、县工信和商务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科技局、县自然资源局）
8.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。鼓励外贸企业开拓国内市场，开展外贸优品拓内销活动，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，推进内外贸产品同标同质，引导优质外贸产品进入各类市场，推动脱水蔬菜、马铃薯全粉等出口产品参加国内消费品展会、产销对接会等，不断拓展销售渠道。支持中药材、串番茄、马铃薯、高原夏菜、糠醛、含氟新材料等优质内贸企业拓展国际市场，促进内外贸市场对接、渠道对接、品牌对接，培育一批国内国际市场协同互促、有较强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的优质贸易企业，带动更多企业走一体化经营道路。到2028年底，培育出口2000万元以上外贸企业4家以上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工信和商务局、工业园区管委会、县农业农村局）
[bookmark: OLE_LINK20][bookmark: OLE_LINK19]9.加快外贸示范基地建设。加强农产品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建设，提高串番茄、马铃薯、中药材、高原夏菜等种植基地生产能力，持续扩大串番茄、脱水洋葱、马铃薯基地种植规模，争创脱水蔬菜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，提高我县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，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。到2028年底，农产品出口备案基地达到6000亩以上。(责任单位：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工信商务局、县发展和改革局)
(五)推动贸易赋能行动
10.加大政策支持力度。用好用足国家和省市支持外贸发展各项政策，帮助企业积极争取中央和省级外经贸发展专项扶持资金，对生产规模大、出口贡献多、产品优势强和附加值高的外贸企业在政策扶持、融资担保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，推广“单一窗口”出口退税申报工作，发挥政策激励效应。严格执行《张掖市外贸进出口扶持若干规定（试行）》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外贸发展的促进作用，支持外贸企业扩大出口。(责任单位：县发展和改革局、县财政局、县税务局、县工信和商务局、工业园区管委会)
11.培养专业化外贸人才队伍。帮助外贸企业进一步健全完善外贸人才引进、培育、使用和管理机制，营造良好的用人环境，支持外贸企业引进和培育涉外贸易专业人才，从内部赋能与外部引进双管齐下，解决人才难题。鼓励外贸企业与省内外高校、职业院校合作，按企业需求定制课程，定向为企业输送实习生或毕业生，减少企业招聘与培养的盲目性。举办人才供需对接会，帮助企业招聘外贸专业人才，努力为外贸企业提供全方位精准人才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县人社局、县工信和商务局）
12.加大外贸企业服务力度。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各类外贸实务培训、组织重点企业参加商务、海关等部门举办的各类外贸业务培训，进一步提高外贸企业开展进出口业务的实际操作能力。为外贸企业提供精准政策服务，开展形式多样的政策宣讲活动，帮助企业加强市场调研，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需求特点，有针对性开拓市场，为企业提供参加国外展会时参展产品宣传册、宣传片等资料整理等服务，帮助企业拓展市场、寻找客户。(责任单位：县工信和商务局)
三、保障措施
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，将外贸出口工作作为重点任务，强化协同联动、主动靠前服务，健全外贸企业服务工作机制。择优筛选成长性强、出口意愿足的企业纳入培育库，精准掌握企业经营现状与发展规划，全力推动企业出口破零、规模倍增。依托“包抓联”“六必访”工作机制，围绕企业技改升级、市场开拓、融资贷款等核心需求，提供全链条精准服务，助力企业提质增效。持续深化与海关常态化对接，畅通通关业务办理渠道，积极争取政策指导与支持，优化通关服务环境，全力推动全县外贸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 

[bookmark: _GoBack]
- 7 -

